
112年度
新北市原住民族部落大學

開班說明會
指導單位：原住民族委員會、教育部

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

辦理單位：新北市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

第1場

日期 :112年1月17日 (二 )

地點 :烏來長老教會1樓

第2場

日期 :112年1月18日 (三 )

地點 :新北市政府403會議室



18:30-19:00

報到

說明會流程

19:10-20:00

申請作業說明

19:00-19:10

20:00-20:30

長官致詞

交流提問

20:30

散會



長官致詞



新北市原住民族部落大學
設校理念、目標與學程



1-1  新北部大設校政策與辦學理念

政策面 重建原住民部落傳統之生活規範

推動原住民族教育改革運動

彰顯部落教育的主體性，進而開創部落的生機

最終回應設為思潮邁向原住民族自治
辦學面



1-2 新北部大設校政策與辦學目標

提供原住民終身學習環境
促進原住民族文化傳承與創新
培育原住民族人才及現代教育

政策面

辦學面

原住民族知識分

享與文化傳承，

展現族群價值

提供都會區原住

民族終身學習場

域，培育族群多

元人才

融入現代科技新

知並結合原住民

族傳統技能，打

造新北市原住民

族特色產業

促進原住民族文

化傳承、知識分

享與創新，讓部

落的概念能永續

存於現代社會



2-新北部大校務發展目標
原民會政策目標 新北部大設校目標 計畫要領

短程(109-111) 中程(111-112) 長程(113-114)

提供終身學習環境 原住民族知識分享與文化
傳承，展現族群價值。

1.營造傳統知識學習環境，
落實文化扎根。

2.培養學員專業技能，開
發第二專長。

3.建置數位教材。

1.彙整部落知識課程，建
構各族群文化資本。

2.連結技職院校院，推動
在地產學合作。

3.規劃非正規教育課程認
證。

1.系統化原住民族教材，
發展原住民族知識體

系。
2.研擬整合課程發展建構
永續經營架構。

促進文化傳承及創新 資源整合連結，提供都會
區原住民族終身學習場域，
培育族群多元人才。

1.優良師資的網羅及蒐整。
2.表揚優良教師，樹立楷
模典範，激勵專業持續
創新發展。

結合大學及學術機構教
學資源，鼓勵教師進修
研習

建立教學資源平台。

培育人才及現代公民
融入現代科技新知，結合
原住民族傳統技能，打造
新北市原住民族特色產業。

推動服務學習，累積經驗
厚植行動力。

建立合作推動網絡形成
師資團隊群，培育種子
教師。

推廣學習輔導活動。

促進整合原住民族之原鄉
部落文化、知識及歷史，
強化族群自覺及價值認同，
促進原住民族在新北市永
續發展。

1.利用及發揮轄區資源設
備優勢，廣設學習據點。

2.結合社區大學推展民族
教育及傳統知識。

辦理校際及國際原住民
交流促進合作關係。

推動國際交流及研討。



3-1-新北部大學程規劃

傳統
技藝

語言
教育

族群
文化

產業
經濟

健康
照護



3-2 新北部大學程規劃

課程類別 建議開設課程內容

傳統技藝 原住民傳統織作、編織與織繡、傳統樂器、器具製作等

語言教育 原住民族語聽說讀寫課程(含初階與進階教學)

族群文化
族群文化(含祭典、命名)、傳統歌謠傳唱暨祭典傳唱、植物

生態、田野調查訓練、山林智慧

產業經濟
原民特色產業之實務、原住民有機農業評估與開發、生態

產業及生物多樣性產業經營、行銷管理及金融理財課程等

健康照護
原住民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老人健康保健與照護技術、

身體保健及運動類

我所申請的課
程是哪一類?



112年度課程
申請作業說明



1- 申請資格
個人申請

(需附上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新北市立案社團
及宗教團體

(需附上立案證明文件)

新北市各級
公立機關、學校

預計開設50班，無學期制

單位申請名稱不得更改

申請單位需與帳戶戶名完全相同

新北市原住民
族群領導人



2- 申請方式

課程開設申請表

課程開設計畫書(含課程理念、目標、大綱及課程進度)

講師基本資料表(請檢附資格證明文件)

經費概算表

社團立案證明書及負責人當選證明書(如為個人申請，請標記)

教學場地使用同意書

部落(社區)申請開課討論會議紀錄(無則不需附上)



3- 課程期程

徵課申請 開學典禮 試聽周 正式授課 課程結束
公告日至2/10止 暫定3/12 課程開始前二周 3/13-10/15止 10/15最後上課日



4-1 課程規劃

課程發展理念與目標:

應符合本市部落大學辦學理念及發展目標，並與所

擇定之學程內涵相符。

課程時間安排:

以每週授課2小時，每學期以18週，總計授課時數須

達36小時為原則。

申請單位應明確填寫申請學程及課程名稱，如課程

屬延續性者，應於申請書件中註記之。

倘針對授課時數、學員招收人數、遠距教學等需調

整，請務必於申請書件中註記之。



4-2 課程規劃

為尊重且傳遞原住民族文化，以下為課程名稱之建議

以族語作為課程名稱，例如：

播客實作初級班→ Minanam to Podcast

以族別作為課程名稱，例如：

原住民花帽製作班→阿美族傳統花帽製作班

多族群則以族群數作為課程名稱，例如：

原住民族傳統及創意服飾班→16族傳統及創意
服飾班

認知 技能

素養

教學預
期成效

量化
質化



4-3 課程規劃

考量學員受教權，課程異動次數請勿超過2次

課程如需異動請於1周前提送異動申請表

請於每一堂課程落實記錄學員到課與教學日誌之撰寫

結案核銷:請務必提供預期成效之證明文件
例如:
考取丙級證照學員2位→

考取族語認證學員3位→

參加比賽或社區連結….等等→

教學
日誌

學員
學習

結案
核銷

教學預
期成效

量化
質化



5-師資與學員代表

講師延聘:

1.應具備所教授課程之相關學經歷或專業。

2.應提供該課程相關之證明文件。

3.所送資料不得有偽造或不實。

班級導師:

1.由開課單位自行鄰聘1名導師。

2.襄助班級行政庶務、材料購買、會議及活動出席等。

班級代表:

1.課程正式開課後，自學員內遴選1名班代。
(可由導師兼任之)

2.協助部大活動及教育資訊轉知。

3.襄助班級導師之事務。

班級
導師

授課
講師

學員
代表

會議
出席

活動
參與

教育
資訊

行政
庶務



6-學員招收

招生對象

招生方式

學員報名

開班人數

年滿16歲以上之本市市民，並以原住民為優先。
原住民族語言文化學程類之課程，如因應傳統文化之慣俗或教學目標之

考量，有年齡或性別上之限制者，得不受年齡限制或限單一性別上課。

1.申請單位自行辦理招生
2.本局統一對外進行招生宣傳作業
3.各核定班別不得因非原訂招收之學生而拒絕其他學員入班。

1.網路報名，請逕至新北市原住民族部落大學官方網站
2.紙本報名，學員基本資料填寫完後親送或郵寄至本局或
導師即可。

1.正式學員人數須達20人，且原住民族學員不得低於50%。

2.如需增減學員人數者(如:少數族群課程、特殊技藝、場地限制等)，

請於開課計畫提出說明由課程審查委員審查。



7-開班補助經費

經費編列標準

講師鐘點費

績優講師:1200元

一般講師:1000元

新進講師:800元

★須扣二代補充健保。

班級導師行政

管理費

每小時200元

每門課申請不

超過36小時

材料費

視各學程所需

之材料費酌予

補助

一經核定不得

再另立名目加收

任何費用

場地使用費

補助場地費、

冷氣費、水電

費

倘超過補助經

費，請申請單

位自籌

雜支

不超過前開經

費5%

材料費、場地

費及雜支均可

勻支

材料費、場地費、
雜支

可編列1萬2,200元績優講師開班:最高補助6萬2,600元
一般講師開班:最高補助5萬5,400元
新進講師開班:最高補助4萬8,200元



8- 新北部大課程審查

暫定
2/23-24

課程審查

初審

以書面審查

申請者應備文件不足者，得通知3天

內補正，逾期不補正或補正不全者，

不予受理

複審

審查委員面談為原則

各申請單位於複審當日請務必派員列

席參加，以備審查委員提問回應

將列為審查分數之依據

初審通過
請2/17前
提供簡報



9- 新北部大考核管理

正式授課 訪視考察 活動會議 班級核銷 班級評鑑

按照計畫教學
學員招收
課程出席
教學延伸

專管不定期訪視
課審委員訪視

活動參與
會議出席
配合辦理
資訊轉知

班級經營
計畫執行
課程教學
學員學習

學員男女比及原住民
族比例達5成以上會酌予加分

核銷資料是否齊全
教學是否按計畫執行
學員點名有無落實



10-班級成果報告及核銷

提送憑證及成果報告書

(含紙本及電子檔)

課程結束後15日內送至本局結報

逾期未核銷者，不予以核銷並作為

次一學年開班申請資格之參考



校務事項



校務小提醒
◎課程期程:3月13日起至10月15日止。

◎試聽週:課程開課後二周進行課程試聽。

◎課程規劃:需達36小時為原則且每堂不得超過2小時，並依核定課程計畫實施。

◎學員須知:試聽週期間，各班應配合校務管理進行學員學習須知之傳達。

◎學員資料:試聽週結束後，應於二周內將正式學員學籍及班級代表資料報送本局核備。

◎班級導師:應設立一位班級導師，協助辦理班級行政庶務並定期出席會議及年度活動。

◎班級代表:應遴選班級代表1名，參與部落大學事務並協助橫向聯繫，促進學員與班級間

的交流。

◎會議活動:凡核定開設課程之班級，應參與本局辦理的相關會議及年度活動。

◎學習輔導:無缺課、請假紀錄者，於年度課程結束後，頒發全勤獎狀；另課程曠課或請

假超過6小時者，將不予核發結業證書。



校務小提醒
◎考核評鑑:各班級均須接受考核評鑑及訪視輔導，考核及評鑑結果列為

次一學期或次一學年開設之參考。

◎訪視輔導:

本局將不定期派員進行課程實地或線上訪視，並視課程性質邀集課程審查

委員進行訪視。

◎班級評鑑:

就班級經營、計畫執行、課程教學與學員學習等項目，請各班填寫自我

評分與意見陳述。

學員招收男女比例或原住民族學員達5成以上，酌予加分



校務小提醒:獎勵制度

績優講師獎勵金
連續3年班級評鑑績優，班級講師給予5,000元

免課程審查
班級評鑑為特優之課程，次一學年開課計畫免予課審

在職進修
提供講師考試補習課程費用補助，最高以3萬元為限

班級評鑑加分
鼓勵性別平權與原住民族傳承，倘學員男女比與原住民族比例
達5成以上，班級評鑑酌予加分

開課審查參考
講、導師出席部落大學各項研習或活動列為次一學年開課審
查之依據



校務小提醒:活動會議



校務小提醒:成果展
110年成果展-教學展示

109年成果展-靜態展示

108年成果展-DIY體驗



校務小提醒:中央評鑑



相關資訊

繳交時間：即日起至2月10日(五)下午5時止(當日郵戳為憑)

繳交方式：

親送或電子郵件傳至AR0215@ntpc.gov.tw

(來電確認收訖情形，聯絡人：林小姐，電話 2960-3456分機3979）

郵寄至本局(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161號26樓；新北市原住民族部落大學收)

逾期不予
受理

新北市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官網https://www.ipb.ntpc.gov.tw/

新北市原住民族部落大學官網https://www.buda.ntpc.gov.tw/information.php?p_id=2

新北新原鄉新北原民局https://www.facebook.com/NTPCAboriginal

mailto:親送或電子郵件傳至AR0215@ntpc.gov.tw
https://www.buda.ntpc.gov.tw/information.php?p_id=2


散會


